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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B3_A8_E5_86_c62_644895.htm 矿山安全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的决定机关（无）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根据现行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和人民政府授权，《矿山安全法》规

定由县级以上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的行政处罚，应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决定。 （二）管

理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 根据现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和人

民政府授权，《矿山安全法》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

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决定的行政处罚，按照现行职责分工由

有关主管部门决定。 一、火灾预防、消防组织、灭火救援的

法律规定（重点） 1．消防规划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安

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讯、消防车通道、消防

装备等内容纳人城市总体规划，并负责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实

施。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用实际需要的，

应当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对消防工作，应

当加强科学研究，推广、使用先进消防技术、消防装备。 2

．安全位置 生产、储存和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

库和专用车站、码头，必须设置在城市边缘或者相对独立的

安全地带。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应当设置在合理的位置，符合防火防爆要求。原有的生产

、储存和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

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 站，不

符合前款规定的，有关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限期加以解决。

3．建设工程的消防安全 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需



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设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工程建

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的消防

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报送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未经审核或者

审核不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建

设单位不得施工。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

需要变更的，应当报经原审核的公安消防机构核准；未经核

准的，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变更。 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

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必须经公安消防机

构进行消防验收；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

使用。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公共场所室内装修、装饰根据国家工程建筑消

防技术标准的规定，应当使用不燃、难燃材料的，必须选用

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材料。 4

．公众聚集场所和群众性活动的消防安全 歌舞厅、影剧院、

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等公众聚集的场所，在使用或

者开业前，应当向当地公安消防机构申报，经消防安全检查

合格后，方可使用或者开业。举行大型集会、焰火晚会、灯

会等群众性活动，具有火灾危险的，主办单位应当制定灭火

和应急疏散预案，落实消防安全措施，并向公安消防机构申

报，经公安消防机构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

方可举办。 5．有关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 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应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多）： （1）制定消

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2）实行防火安全责任

制，确定本单位和所属各部门、岗位的消防安全负责人； 

（3）针对本单位的特点对职工进行消防宣传教育； （4）组

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5）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

、维修，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效； （6）保障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

标志。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前款有关规定，履

行消防安全职责，做好住宅区的消防安全工作。 6．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的安全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

造成人身重大伤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

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消防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职责外，

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1）建立防火档案，确定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2）

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3）对职工进行消

防安全教育； （4）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消

防演练。 7．消防产品和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管理 消防产

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禁止生产、销售

或者使用未经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

格的消防产品。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配

件或者灭火剂维修消防设施和器材。公安消防机构及其工作

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销售单位和品牌。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和线路、管路的设计、

敷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技术规定。 8．消防安全

的监督检查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群众性的消防

工作，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消防安全检查。乡镇人

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予以指导和监督。公安消防机



构应当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定期监

督检查。公安消防规构发现火灾隐患，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

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限期消除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 1998年4月29日通过，1998年9月1日起施行。 立法目的是为

了预防和减少火灾，保护公民人身、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的

安全，维护公共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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